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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公司、发行人、股份

公司或恒安嘉新 
指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恒安嘉新有限 指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本次发行 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发管理办法》 指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编报规则》（第 12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6

号）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7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

律意见书》（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1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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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3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4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5

号） 

《招股说明书》 指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意见落实函》 指 

《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

证科审(审核)[2019]345 号）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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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康达股发字[2019]第 0036-6 号 

 

致：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发行人申请本次

发行上市的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在此之前，本所律师已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已于 2019 年 5 月 1 日出具了《补

充法律意见书》、已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已

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已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已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出具了《补充法律

意见书（五）》。 

现根据上交所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出具的《意见落实函》的要求，本所律师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若干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据此，本所律师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编报

规则》（第 12 号）、《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及其他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认定，

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或事实处于持续状态下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政府主管部

门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为依据做

出判断。对于非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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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

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及所有查验对象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或口头证言均真

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任何文件或事实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的用语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一并上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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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见落实函》之问题六 

六、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与启明星辰主营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性的依据。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关于本所律师的核查过程 

1、本所律师取得了发行人的全套工商底档资料、相关《审计报告》以及启

明星辰相关公告文件资料以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2、本所律师取得了启明星辰的现行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3、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对启明星辰委派人员进行了访谈。 

4、本所律师查询了电信运营商在其各自采购招标网站公示信息。 

 

（二）发行人与启明星辰主营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性的依据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与启明星辰在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核心

技术、客户群体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差异领域 发行人 启明星辰 

主要产品 

产品类型 

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移

动互联网增值、通信网网络

优化 

安全网关、安全检测、数据

安全与平台、安全服务与工

具、硬件及其他 

产品特征 

主要为定制化、可扩展的整

体解决方案，如移动互联网

恶意程序防护产品、互联网

僵尸木马蠕虫防护产品 

主要为标准化产品，如防火

墙、IDS/IPS 

主要产品应用

领域 

部署位置 
核心网、骨干网/城域网等

公共网络 

政府和企业网及其内网、信

息化办公网 

防护对象 

实时数据，如威胁通信行业

良性发展及危害国家公共

安全的安全事件 

客户核心资产，如主机、服

务器、数据库 

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类型 

互联网和通信网一体化的

海量数据实时处理技术、具

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安

全引擎技术、“云—网—边

—端”综合管控技术等 

攻击防御技术、入侵检测技

术、取证技术、可视化处理

技术等 

技术应用 兼容电信运营商的通信网 关注各个行业的企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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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领域 发行人 启明星辰 

络，并适配通信行业特有的

业务场景（如语音、短信、

彩信、信令、数据、增值等） 

网络安全的共性需求 

客户群体 

电信运营商、安全主管部门

等政企客户，客户集中度较

高 

金融、能源、军队、政府、

电信、交通等领域客户，客

户集中度较低 

1、主要产品差异 

根据相关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收入主要来源于网络空间安

全综合治理产品，即网络安全产品、内容安全产品、安全感知与应急管理平台、

安全服务与工具，最近一年，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02%、42.64%、

2.90%和 9.76%。发行人主要产品的用途、结构如下： 

产品分类 
主要用途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网络空间安全综

合治理 

网络安全产品 

提供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威胁研判、追踪溯源、态

势感知和应急处置等能力，主要包括移动互联网恶

意程序防护产品、互联网僵尸木马蠕虫防护产品、

通信网数据采集分析产品、企业级安全产品等 

内容安全产品 

提供内容安全监测预警、内容研判、不良信息管控、

通信网络诈骗防范和应急处置等能力，主要包括

IDC安全管理产品、通信网络诈骗防护产品等 

安全感知与应急管理

平台 

提供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监测预警、应急管理、

协调联动等综合能力，主要包括网络安全综合管理

平台等 

安全服务与工具 

提供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培训、渗透测试、合规检

查等服务，主要包括“恒安云”SaaS服务、漏洞扫

描工具、网络爬虫工具等 

移动互联网增值 移动互联网增值产品 

为电信运营商提供面向智能终端用户的移动恶意

程序查杀、通信网络诈骗防范、绿色安全上网等能

力，主要包括“阳光守护”产品等 

通信网网络优化 通信网网络优化产品 

提供通信网网络指标监测和优化、信令分析、用户

投诉处置、专题业务分析等能力，主要包括网优综

合信令平台、用户端到端业务感知分析平台等 

根据启明星辰相关公告，启明星辰收入主要来源于安全网关、安全检测、数

据安全与平台、安全服务与工具、硬件及其他，最近一年，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23.88%、21.91%、24.19%、16.95%和 12.13%。启明星辰主要产品的

用途、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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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用途 

安全网关 
部署于网络边界、出口，主要包括防火墙、NGFW、UTM、VPN网关、网

闸、抗DDoS等 

安全检测 部署于网络内部中深层，主要包括IDS/IPS、网络审计、内网安全管理等 

数据安全与平台 
以数据为基础或对象，主要包括SOC、4A、DLP、数据管控、大数据处理

分析等 

安全服务与工具 
输出安全能力，为客户提供的相关服务与工具，主要包括风险评估、监控

应急、安全运维、产品售后、安全培训等服务以及相关工具类产品 

硬件及其他 
为用户提供安全解决方案、系统集成项目所用，主要包括第三方软、硬件

等 

2、主要产品应用领域差异 

根据相关《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与启明星辰的主要产品

应用于网络安全的不同领域，发行人主要产品部署于核心网、骨干网/城域网、

IDC出口，通过应用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防护、互联网僵尸木马蠕虫防护等产品，

以对核心网、骨干网/城域网等公共网络承载的实时数据进行监测预警、威胁研

判、追踪溯源，发行人已在上述公共网络部署近2,000个核心网络节点。 

根据启明星辰相关公告，启明星辰主要产品部署于政府和企业网及其内网、

信息化办公网，通过应用防火墙、入侵检测/入侵防御等产品，以对政府和企业

网及其内网、信息化办公网的主机、服务器、数据库等核心资产进行安全管理、

安全检测和防护。 

发行人与启明星辰主要产品应用领域，如下图所示： 

  

3、核心技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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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基于多年的基础安全技术研

究，已形成包含互联网和通信网一体化的海量数据实时处理技术、具有深度学习

能力的智能安全引擎技术、“云—网—边—端”综合管控技术等在内的核心技术

群以及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体系；该等技术主要围绕电信运营商、安全主管部门

等政企客户的业务数据，满足运营商的业务安全需求及安全主管部门的行业治理

需求，与电信运营商、安全主管部门等政企客户的业务场景紧密相关（如语音、

短信、彩信、信令、数据、增值等）。 

根据启明星辰相关公告，启明星辰在安全攻防技术领域，其核心技术能力以

IDS/IPS攻击特征库、漏洞库、蠕虫机理、审计的行业规则库等丰富的攻防技术

核心知识库为基础，实现相关网络安全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包括攻击防御技术、

入侵检测技术、取证技术、可视化处理技术等；该等技术主要围绕以金融、能源、

军队、政府、电信、交通等为代表的各行业终端用户，涉及行业较为广泛。 

4、客户群体差异 

根据相关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专注于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

理领域，主营业务是向电信运营商、安全主管部门等政企客户提供基于互联网和

通信网的网络信息安全综合解决方案及服务。发行人产品中，网络空间安全综合

治理产品主要客户为电信运营商、各省通信管理局及其他安全主管部门或其下属

单位，移动互联网增值产品通过电信运营商最终提供给智能终端用户，通信网网

络优化产品主要客户为电信运营商。2016年-2018年，发行人向前五大客户销售

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0.29%、74.24%和78.45%，客户集中度较高。 

根据启明星辰相关公告，启明星辰的主要客户所在行业为金融、能源、军队、

政府、电信、交通等，2016年-2018年，启明星辰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4.08%、14.00%和13.94%，客户集中度较低。 

此外，经查询电信运营商在其各自采购招标网站公示信息，报告期各期发行

人未中标项目实际的中标公司及发行人参与招标项目所有中标候选人均无启明

星辰。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启明星辰在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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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客户群体较大差异，发行人与启明星辰主营业务不存在相同或相似性依

据充分。 

 

二、《意见落实函》之问题七 

七、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在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剥离之前申请上市，

剥离后由上市主体子公司承接该项资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该资质剥离后对发

行人经营是否存在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一）在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剥离之前申请上市，剥离后由上市主体子

公司承接该项资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涉密资质单位拟公开上市或者在新三板挂牌处理意见》规定，涉密信息系

统集成资质单位不得公开上市，已公开上市的，上市后不得持有涉密信息系统集

成资质；拟公开上市，又希望保留资质的，可在公开上市前向作出审批决定的保

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资质剥离申请，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涉密信息系统集

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中“资质剥离的基本要求”进行审查。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规定，资质剥离仅适用于拟公开上

市（或在新三板挂牌）的原有资质单位的资质延续（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

日）。资质剥离的基本要求为：①拟承接资质单位与原资质单位之间存在控股隶

属关系，且关联股份不低于50%（不含）；②拟承接资质单位保密管理体系须符

合集成资质保密标准要求；③原资质单位转入拟承接资质单位的涉密人员不低于

50%（不含）；④原资质单位在建的涉密项目能够全部转由拟承接资质单位承担，

并履行涉密项目合同转签手续或征得项目委托方的书面同意；⑤原资质单位的涉

密载体、设备、文件资料等的归档、移交、销毁符合国家保密规定；⑥拟承接资

质单位的业务收入与原资质单位的业务收入之和，应当符合申请条件要求；⑦拟

承接资质单位的注册年限不作限制性要求；⑧拟承接资质单位应当满足资质申请

条件的其他要求和“资质申请单位资本结构审查原则”的全部要求。 

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网站（http://www.isstec.org.cn）公布的《涉密信息系

统集成资质常见问题解答》规定：①资质审批工作作为国家保密局的行政审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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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严格按照国务院审改办规定的法定时限开展。②集成资质单位拟在公开上市

后保持涉密资质的，可以采取资质剥离方式，在作出上市计划的同时，向作出审

批决定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资质剥离申请，提交《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事

项变动事前报告表》、上市计划及证明、资质剥离方案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按照《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国保发[2015]13号）开展资质剥

离审查。③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单位可在公开上市前向作出审批决定的保密行

政管理部门提出资质剥离申请，提交申请材料。需要明确的是，涉密资质单位应

当在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前提出资质剥离申请，公开上市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将

不再受理剥离申请。 

发行人于2018年12月13日向国家保密局提交了辅导上市材料、初步的资质剥

离方案；发行人向上交所科创板提交上市申请并获受理后，于2019年4月10日向

国家保密局提交了细化的剥离方案，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了国家保密局口头反

馈的修改意见，于2019年5月7日将相关剥离方案修订完毕，并提交给国家保密局。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其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剥离事项正在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办理过程中。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剥离之前申请上市，

剥离后由其全资子公司安全技术公司承接该项资质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二）该资质剥离后对发行人经营是否存在不利影响 

如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后由其全资子公司安全技术公司承接涉密

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系为了符合上述相关规定，资质剥离后将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安全技术公司承接相关涉密业务，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该资质剥离后对发行人

经营不存在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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